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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医疗事故罪对医生有利吗？取消医疗事故罪对医生有利吗？
▲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邓利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

《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了医疗事

故罪，即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

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

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那么，医疗事故罪的立案标准是什

么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

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规

定：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

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

的，应予立案追诉。

而按照最高检、公安部《立案标准》

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严重

不负责任”：

（1）擅离职守的；

（2）无正当理由拒绝对危急就诊人

实行必要的医疗救治的；

（3）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试验性医

疗的；

（4）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的；

（5）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

毒药剂、医疗器械的；

（6）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明

确规定的诊疗技术规范、常规的；

（7）其他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

医疗事故罪是 1997 年《刑法》新设

的罪名。此前，在 1979 年《刑法》立法

的过程中，对于是否设立医疗事故罪，立

法者是很慎重的。当时参与立法的高铭暄

教授撰文回忆了这一过程，当时立法者认

为医疗事故比较复杂，发生医疗不良事

件既有可能是医务人员的失误，又有

可能是医学技术或行政管理的问题，

打击面过大会挫伤广大医务人员的

积极性，因此 1979 年的刑法就没

有立医疗事故罪。

然而，1979 年《刑法》施行后，

医疗事故案件的刑事处理出现了混乱，

医疗事故犯罪案件出现了按过失致人死亡

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玩忽职守罪、渎职

罪等不同罪名处理的现象。而罪名的不同

又导致了量刑的混乱，医生在医疗事故案

件中被判无期徒刑、15 年有期徒刑、拘

役等多种刑罚。因此，1997 年《刑法》

中第三百三十五条就明确规定了医疗事

故罪。

1987 年 6 月 29 日，国务院发布《医

疗事故处理办法》，其第二十四条规定：

“医务人员由于极端不负责任，致使病

员死亡、情节恶劣己构成犯罪的，对直

接责任人员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1987 年 8 月 31 日最高人民检察

院发布的《关于正确认定和处理玩忽职守

罪的若干意见 ( 试行 )》第三条将严重医

疗事故定性为玩忽职守犯罪行为。

1997 年 7 月 9 日下午 3 时许，福建

省武夷山市某村卫生所医生张某不经皮

试给患者注射青霉素钠 80 万单位并链霉

素 0.5 g，当即引起药物反应，致患者死

亡。被检查机关以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

在 1997 年 10 月 7 日的庭审中，公诉机

关又依照 1997 年《刑法》第三百三十五

条规定改控被告人犯医疗事故罪。

自1986年~1994年，《健康报》《法

制日报》《中国检察报》等报刊上刊载，

因医疗事故而作刑事处理的64例（78 人）

案件中，所定罪名计有过失杀人罪、玩忽

职守罪、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医疗责任

事故罪、渎职罪、过失犯罪、一级医疗责

任事故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医疗过失罪

9 种。其中玩忽职守罪最多（37 人），其

次是过失杀人罪（9 人）。处理结果：除

5 人无罪判处外，其余都作有罪判处，刑

期最重 15 年（1 人），最轻免予起诉（6

人），多数判处缓刑（含拘役）（32 人），

18 人判以有期徒刑。

可见，在未设立医疗事故罪的年代，

医务人员玩忽职守同样要担刑责。

医学界能容忍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

吗？不能，也不应该。因此，过失犯罪到

一定程度给予刑罚是法律的必然。原因有

五：一是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决定了严重不

负责任的行为会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二

是《刑法》作为保障法益的后盾，只要行

为的后果到一定程度，《刑法》就应当予

以处罚；三是将造成严重后果的医疗行为

纳入《刑法》调整，不仅可以通过刑法的

警示作用提高医务人员的责任心，还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安抚受害人，维

护医疗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的正义；

四是其他行业过失均纳入《刑法》

调整；五是医疗事故纳入《刑法》

并不意味着只要构成医疗事故

就动用《刑法》，而是要有严

重不负责任的法定情形。

此外，医疗事故罪的法定刑低于其他

过失犯罪，过失犯罪的法定刑是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而医疗事故罪则是最高三年有

期徒刑，可见立法者对医疗事故罪的处罚

相对宽容。

由此可见，首先，民事赔偿与刑事处

罚是不同的法律规范，民事赔偿后在法定

情形下启动刑事程序不存在重复评价的问

题；其次，医疗事故纳入刑法调整范围是

为了保障公共利益，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

的实现，对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刑事

处罚，有利于安抚被害人，最终也保护了

广大医师权益；最后，没有医疗事故罪这

一罪名，医师无法阻止患方的刑事举报和

公安机关的立案侦察。医疗事故的刑事处

理也不会消失，且可能更为混乱。

“没有医疗事故罪，医师就不会受刑

事追诉”是朴素的维权思路，但事实上，

只有严格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和核心制度，

对患者生命健康权负责，才能不受到刑事

追诉！个别案件中的司法问题不是呼吁取

消立法本身的理由，对此，希望广大医师

朋友有清醒的认识。

医疗事故罪的“前世今生”医疗事故罪的“前世今生”

取消医疗事故罪医生就没刑责了吗？取消医疗事故罪医生就没刑责了吗？

医疗事故罪是必然也是宽容医疗事故罪是必然也是宽容

近日，厦门一位近日，厦门一位

医生在医疗事故刑事追医生在医疗事故刑事追

诉中被法院宣判无罪，诉中被法院宣判无罪，

但长达 7 年的刑事但长达 7 年的刑事

追诉让她心身追诉让她心身

俱 疲， 也俱 疲， 也

让“ 取 消让“ 取 消

医疗事故罪”的呼医疗事故罪”的呼

声再起！声再起！

然而，取消医疗事故罪然而，取消医疗事故罪

真的对医生有利吗？真的对医生有利吗？ 扫一扫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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